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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1 16:08聯合報記者巫鴻瑋、施鴻基／即時報導

• 新北蘆洲一名6歲男童昨晚疑似被外婆凌虐昏迷，雖緊急送醫急救仍不治身亡，
醫護人員發現男童身上布滿新舊傷痕，還有營養不良情況，檢方今天下午2點在
醫院相驗後發現，男童身上疑似有不明勒痕，隨即依殺人罪嫌將外婆移送新北
地檢偵辦。

• 魏姓外婆（63歲）稱昨晚幫男童洗澡時，不知為何男童會在她離開關熱水器時
，疑似因摔倒撞擊頭部而流血昏迷，送往新光醫院急救後在晚間9點宣告不治；
但院方在男童身上發現疑似受虐傷痕，懷疑不單純，立即報警處理。

• 檢方在相驗男童遺體後發現，男童除了頭部有撕裂傷，還有不明勒痕，立即在
醫院就將魏姓外婆上銬逮捕，依殺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 外婆雖稱男童疑似是因調皮攀爬馬桶，才會摔破頭殼，並喊冤沒有毆打男童，
但因男童身型矮小，不像6歲孩童該有的身型，懷疑是長期營養不良導致，身上
還有多處燙傷及擦挫傷，背部也有一條條瘀青紅腫，更被發現有部分傷口已經
潰爛化膿。

• 新北市社會局表示，目前已先行將男童7歲的姊姊緊急安置，但因該家庭未曾被
列為高風險家庭，過去也沒有家暴紀錄，姊弟倆是由家住高雄的母親及蘆洲外
婆輪流照顧，目前全案已進入司法偵辦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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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童疑遭虐死！外婆相驗現場被上銬依殺人罪嫌移送



家庭因素
管教不當與欠缺親職教育

小孩本身是弱勢族群

民眾教育
概念不清與宣導不力

害怕惹禍上身

醫療院所
警覺性與專業性不足

越區就診

社政機構
社工人力普遍短缺

安置寄養機構嚴重不足

檢警單位
蒐證不易、採證困難

缺乏單一處理窗口

結論及建議

• 處理兒虐問題是預防勝於治療。
• 必須全面加強社會教育，讓民眾普遍認知兒虐問題的重要性
• 需要靠國家機制與更多的公權力介入及民間力量與政府雙向
合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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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年保護工作更需要結合醫政、社政、警政、教育與法政等單位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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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家內通報人數20,410，家外13,324，家內事件開案人數
4,175人，家外事件開案人數2,268人，家內事件開案率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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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次以上急診外傷就醫記錄，頻繁受傷

病史不一致，前言不對後語，歸咎於意外、兒童本人自傷或其他兒少他傷

病史與身體檢查不符合，用輕微事故解釋嚴重受傷

延遲就醫。不合情理

一歲以下嬰兒之骨折與頭部外傷

低處跌落（約150公分以下）後造成顱內損傷或骨折

無創傷病史之內臟破裂與不明原因酸血症

受傷病史交代不清

病史描述兒少心智程度無法達到的行為

事故現場無目擊者 13



• 身高，體重，頭圍，BMI，生長曲線生長發育

•神經發展歷程與語言能力發展

•瘀挫傷: 脫下衣服，用手觸摸，注意
肢體活動或跛行

•評估第二性徵發育及生殖器官
視診/觸診

•文字，繪圖，攝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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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ises Breaks Bonks Burns Bites 
Baby 
b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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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瘀青位於

TORSO 軀幹

EARS 耳朵

or

NECK 頸部在

 4歲兒童或

任何瘀青、任何部位
在  4個月嬰兒

Pierce et al. Bruising Characteristics Discriminating Physical Child
Abuse From Accidental Trauma. Pediatrics. December 2009.

雙耳掐痕

安全三角

手臂內側

背部與身
側尤其非
脊柱表面

熊貓眼特
別雙側

臉頰

口腔內

前臂阻擋攻擊部位

胸腹部

腹股溝生殖器

大腿內側

典型虐待傷勢

足底

特別注意：
 身體雙側受傷
 軟組織受傷
 特殊形狀傷痕
 傷痕與解釋不

符
 延遲就醫的傷
 未受治療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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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帶 下頷角與耳朵 臉頰(口腔) 眼瞼 鞏膜

17

(Subconjunctiv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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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行為

排斥貶損
使用語言和肢體動作表情等行為排斥、貶損兒少，沒
有顧及其作為一個人的基本需求

隔離
隔離兒少和他人溝通互動的機會，沒有顧及其正常社
會互動的需求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殺死，傷害，拋棄兒少，或將其最愛(人或
物)至於明顯危險的情境以威脅之，或置兒少於恐怖
的情境

忽視/拒絕給予
對兒少的互動企圖和需求無動於衷，或對兒少缺乏情
緒反應，使其缺乏基本的刺激

誘導使偏差
誘導鼓勵偏差觀念，可能導致兒少發展自傷，犯罪、
反社會等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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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傷

•皮下脂肪部位

•有形狀的傷害

•多處傷痕，新舊
傷雜陳

意外傷

• 缺乏皮下脂肪保護部位
located on bony prominences :
the shins, knees, hips, spinous 
process of the vertebral 
column, chin, forehead, 
elbows, and extensor surfaces 
of the forearms

• 非特異形狀傷害

• 少數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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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king of blood into Subcutaneous tissue

• – Progression through the colors

• Deep red

• Blue

• Purple

• Deep blue

• Greenish

• Yellowish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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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uric rash was visible over
the posterior thighs and buttocks. 
The diagnosis was
Henoch–Schonlein purpura (H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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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e seborrheic 
derm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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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year-old girl referred by 
protective services for evaluation of 
sexual abuse due to suspected 
suction marks noticed on her neck.

the straps from the backpack aligned 
perfectly with the lesions. When the 
child walked, the straps rubbed against 
her neck. The diagnosis was friction
induced petech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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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ophotodermatitis (植物性光照性皮膚炎) is an exogenous chemical
phototoxic reaction resulting from the activation of certain plants’ fucocoumarin
(psoralen) by sun exposure
after the plants or their products contact the skin. Causative plants include lime, 
lemon, figs, parsnip, and celery



purpura fulminans

30



蒙古斑(Mongolian spot)

痣(Mole)

咖啡斑(cafe-au-lait spot)
微血管瘤(Hemangioma)

凝血性疾病

過敏性紫斑症(Henoch-Schonlein
purpura)

植物光照性皮膚炎
(phytophotodermatitis)

固定藥物疹

拔罐、刮痧
31



評估指標 說明

貓熊眼、耳後瘀血(Battle’s sign)或腦脊髓
液鼻漏(CSF rhinorrhea) 表示可能有顱底或顏面骨骨折

視網膜出血
當照會眼科醫師檢查虐
待性頭部創傷的特徵

合併頸椎受傷 注意延遲性癱瘓

佯稱從低處跌落、如:
從床、桌上跌落
直接或從學步車滑落樓梯
從購物車跌落

從約150公分的高處以下跌落，
造成顱內受傷的機會極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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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史
 一般都缺乏創傷史。

 跌落高度、跌落時間、著陸表面性質、在場目擊者…等。

 嬰兒受傷前後表現與症狀。

過去史
 其他受傷史。

 健兒門診、預防注射頻率。

 家庭內嬰兒猝死記錄。

社會史
 家庭壓力、家內暴力、食物安全、工作穩定性。

 家庭支持、社會支持。

 先前兒童保護記錄、報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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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檢查–身體其他瘀挫傷、發展發育不良、任何

「疏忽」跡象。

影像–骨骼掃描、腦部相關影像、腹部電腦斷層

實驗室–凝血功能、骨骼相關檢驗檢查、肝功能

眼科會診–散瞳、視網膜檢查

警察、社工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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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虐待性 可能非虐待性

年齡 不會走路的嬰兒 較大活動能力強的兒童

病史 不清楚 明確

骨折數 多處非相關骨頭 單一或少數相關骨頭

時間 不同癒合期(骨痂) 單一癒合期

部位 幹端骨折 鎖骨骨折

後側肋骨骨折 四肢長骨骨幹骨折

肩胛骨骨折 顱骨的單純骨折

複雜性顱骨骨折

胸骨骨折

骨折形式 螺旋、斜向、複雜 線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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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ple fractur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ealing

• Multiple rib fractures

• "Bucket handle" 
metaphyseal fractures

• Spiral fractures of long 
bones

• Femur fractures in 
preambulatory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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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ur fractures in 
preambulatory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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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ple fractur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ealing

• Multiple rib fractures

• "Bucket handle" 
metaphyseal fractures

• Spiral fractures of long 
bones

• Femur fractures in 
preambulatory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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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發育不全症 (osteogenesis imperfecta)，即
玻璃娃娃

先天代謝性低血磷症(Congenital
metabolic  hypophosphatemia)

佝僂症（rickets)

白血病(Leukemia)

原發以及轉移性骨骼腫瘤(Primary
and  metastatic bone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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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大的小嬰兒，平日給保母帶，晚上及假日
才帶回由父母帶，假日時發現左腳不太能動

• 父母本身為高社經地位，態度和善，也堅稱保母
很愛他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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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和學步期兒童易受燒燙傷虐待

平均年紀22 到 40月

 燙傷面積較廣、深度較深

 往往延遲就醫

 與周圍健康組織有明顯的界線，意外燒燙傷則有一個漸進過渡
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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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6-year-old boy who 
presented with increased 
pain, swelling, and skin 
discoloration. 

• The child had a history of 
fall on the right arm and 
had fallen asleep with an 
icepack on his forearm. 

• The diagnosis was 
frostbite. 

Consultant for Pediatricians, photograph courtesy of Abu Kh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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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表皮溶解症 (toxic epidermolysis)

水皰疾病 (bullous disease)

金黃色葡萄球菌皮膚燙傷症候群 (staphylococcal  

scald skin syndrome)

膿痂疹(Impetigo)

植物光照性皮膚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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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歲小孩在廚房黏著在煮飯的阿嬤，阿嬤一轉身
不小心將熱水潑到小孫子身上，緊急送到A醫院
急診，急診醫師緊急處理，後回門診追蹤

• 之後到B醫院繼續就診，通報兒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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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歲男孩來因感冒流鼻水來看門診

• 發現左側臉頰有巴掌痕

• 詢問媽媽，媽媽說她不乖是爸爸修理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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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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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責任

•通報責任-24hr通報

•保密責任

•配合調查義務

•醫療照護責任

醫事人員低通報的
可能因素

•對於兒少保護徵
狀辨識/警覺不足

•工作繁忙

•不知如何後續處
理

•怕被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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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面
•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 兒童及少年遭受身心虐待。

•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遭受猥褻行為或性交。

•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 對於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不得使其獨
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 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
者。

• 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 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
獲適當照顧之虞。

•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 各類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
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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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醫療面
• 遭受遺棄。

• 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 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 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 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 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 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 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或其他有害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
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 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 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 充當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業、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
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
之場所之侍應。

•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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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
https://ecare.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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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類型篩選



62



63



1. 責任通報人員及其他任何人，依兒權法第53 條規定通報兒少保護

事件，其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因此，社工人員在調查、

訪視及服務過程中，並不會透露通報人之相關資料。

2. 依兒權法第66 條規定，因職務上所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

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因此

醫事人員於處理兒少保護事件通報，應注意維護被害人隱私，避

免於公開場合談論。

3. 依兒權法第69 條規定，媒體不得報導兒少保護事件當事人姓名及

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

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兒少保護事件當事人之身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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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人員若未盡通報責任，或不肯配合提供相關資料給

主管機關進行調查時，依法應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款（兒權法第70 條、第100 條、第104 條）。

• 醫事人員根據其專業知識判斷並依照法規通報可疑兒虐

個案，經兒虐專家或社工、警政人員進一步評估調查後

，若鑑定此個案為非兒虐情況，兒少的父母亦不得反告

醫事人員，而且通報者的身分是受到保密的（兒權法第

53 條、第54 條、第70 條；民法第149 條；刑法第21 條

、第22 條；家暴法第5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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